
银华中证内地资源主题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之银华鑫瑞份额

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截至

2012

年

2

月

17

日，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旗下银华中证内

地资源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银华鑫瑞份额 （场内基金简称： 银华鑫瑞； 交易代码：

150060

）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累计达到

20%

以上，为此本基金管理人声明如下：

一、截至目前

,

银华中证内地资源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本基金管理人仍

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二、截至目前

,

银华中证内地资源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

,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别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相关法律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470

证券简称：金正大 公告编号：

2012-002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山东

省财政厅、山东省国家税务局、山东省地方税务局联合下发的《关于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等

504

家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通知》（鲁科高字

[2012]19

号），公司顺利通过了高新技

术企业复审，资格有效期为三年，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为：

GF201137000111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规定，公司在

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有效期内可享受税率为

15%

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期限为

2011

年

1

月

1

日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期间企业所得税预缴问题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4

号），

2011

年度公司已执行

15%

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以上税收优惠政策

不影响公司对

2011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特此公告。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395

证券简称：双象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2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了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

省财政厅、江苏省国家税务局、江苏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为：

GF201132000022

，发证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9

日，有效期为三年。

本次系公司原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满所进行的重新认定。公司曾取得

2008

年

9

月

24

日

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三年。根据相关规定，本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后，公司将

连续三年 （即

2011

年、

2012

年和

2013

年） 继续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按

15%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2011

年公司已按

15%

的税率预缴企业所得税， 以上税收优惠政策不影响公司

2011

年度经

营业绩。

特此公告。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600381

股票简称：

ST

贤成 公告编号：

2012-003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职工监事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监事会近日收到职工代表监事张宵雁女士的书面辞职申请，因工作变动原因，请求辞

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职务。 公司对张宵雁女士担任公司监事职务期间为公司的发展所作出的

贡献表示感谢。

鉴于张宵雁女士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17

日召

开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与会人员经讨论研究并一致通过，同意张宵雁女士辞去公司第五届监事

会职工代表监事职务，同时选举陈曦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至本届监事会期

满止。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2

年

2

月

17

日

陈曦简历：女，

1982

年

5

月出生，中山大学管理学学士。曾任职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

21

世纪商业评论》杂志社、奥美公共关系国际集团、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及合规办公

室，

2010

年

12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媒介公关职务。

股票简称：渤海物流 股票代码：

000889

公告编号：

2012-07

秦皇岛渤海物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本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

公司申请获得通过并发布《公司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2012-01)

，公

司股票已于

2012

年

1

月

9

日起开始停牌。因重组筹划仍在进行中，不确定性尚存，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申请获得通过并发布《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及继续停牌的

公告》

(

公告编号

2012-05)

，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2

月

8

日起继续停牌。

为了尽快提交和披露相关重组文件，恢复公司股票交易，公司及相关方正在积极展开

重组工作。目前审计、评估工作仍在进行，重组方案有关问题尚在沟通和论证中。由于上述

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获得通过，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待

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之后复牌。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投资者谅解。

停牌期间，公司将积极开展本次重组的相关工作，每周发布一次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告。同时提醒投资者，本公司以在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发

布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秦皇岛渤海物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20

日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安信证券为中银信用增利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安

信证券

"

）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

2012

年

2

月

21

日起，安信证券将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中

银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3819,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本基金募集认购期为

2012

年

1

月

30

日至

2012

年

3

月

6

日。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5566

或

021-38834788

公司网站：

www.bocim.com

2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001001

或

020-96210

公司网站：

www.essence.com.cn

特此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基

金的募集初始面值为

1

元，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本基金净值可能会低于初始面值，本基

金投资者有可能出现亏损。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

"

买者自负

"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

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投资者投资本基金前

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20

日

天弘丰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丰利

B

份额上市交易提示性公告

天弘丰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丰利

B

份额

2012

年

2

月

20

日开始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简称：丰利

B,

代码：

150046

。经基金托管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复核，天弘

丰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丰利

B

份额

2012

年

2

月

17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0562

元， 上市

首日以该基金份额净值

1.056

元（四舍五入至

0.001

元）为开盘参考价，并以此为基准设置涨跌幅

限制，幅度为

10％

。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450

证券简称：康得新 公告编号：

2012-011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光学膜工厂通过合肥京东方显示光源有限公司认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通过认证背景

2011

年

4

月，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在北京市政府主管领导和

市经信委领导的支持下，确定以康得新为龙头打造光学膜产业集群，为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下称

"

京东方

"

）配套，纳入以京东方为龙头的北京平板显示产业链，通过上下游配

套，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北京液晶显示产品基地。

近日，经确认，公司光学膜张家港工厂通过京东方子公司合肥京东方显示光源有限公司

（下称

"

合肥京东方

"

）的认证，综合得分为

83.8

分，已将公司正式纳入其供应商体系，成为京东

方合格供应商。

二、通过认证概况

1

、公司产品自

2011

年通过京东方产品光学性能初测后，合肥京东方派出

8

人工作小组对

张家港工厂进行全面的严格审查和稽核；

2

、此次进行审核的是

Check List of General Management Audit

（

89

项）、

QSA

（

82

项）、

QPA

（

83

项）

3

个项目，审核了公司质量体系文件表单

390

份以及对工厂进行现场稽核，并经合肥京

东方内部严格的论证和审批程序，最终工厂有条件通过认证。

三、通过认证意义

公司光学膜工厂本次获得合肥京东方认证，将进一步推进京东方和公司的紧密合作，加

速进口替代的进程、对公司

4000

万平米示范线的达产以及

2

亿平米光学膜产业集群项目的实

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四、风险提示

公司供应产品的品种、订货数量是由每月的具体订单确定，因此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522

证券简称：白云山

A

公告编号：

2012-014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组进展情况

本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8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 发布了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1-029

），因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下称

"

广药集团

"

）正在筹划与本公司

相关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11

月

7

日起开始停牌。

2011

年

12

月

5

日，本公司又

发布了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1-

033

），披露本次重大事项为广药集团、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及本公司之间的资产重组，其中

可能涉及吸收合并事宜，由于方案尚无法最终确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12

月

7

日起

继续停牌。

截至目前，广药集团已取得广东省国资委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预核准，本公司及

相关各方仍将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论证细化方案并向有关部门咨询。由于重组事

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

时公告并复牌。

二、停牌期间安排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督

促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加快工作，并根据规定履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进展情况的信息披露义务。

三、必要风险提示

本公司控股股东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七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国联安双禧中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红塔证券

"

）签署的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代理协议，自

2012

年

2

月

20

日起， 红塔证券在其所有网点代理本公司旗下的国联安双禧中证

100

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双禧中证

100

指数分级；基金代码：

162509

）的申购、赎回及

其它销售代理相关业务。

国联安双禧中证

100

指数分级基金的基金份额包括： 国联安双禧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之基础份额（以下简称

"

双禧

"

）、国联安双禧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之

A

份额（以下简

称

"

双禧

A"

）与国联安双禧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之

B

份额（以下简称

"

双禧

B"

）。本公告仅

就增加红塔证券为双禧场外代销机构以及开通申购、赎回业务的相关事项做出说明，今后若

红塔证券代理双禧

A

、双禧

B

的相关业务，或代理本公司旗下其他基金的销售及相关业务，本

公司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信息， 敬请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相关基金招募说明书及

更新公告，咨询有关基金的详情。

销售期间，投资者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详情：

1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021-38784766

，

400-7000-365

（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站：

www.gtja-allianz.com

或

www.vip-funds.com

2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0871-3577930

公司网站：

www.hongtazq.com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办理本公司旗下的开放式基金的开户、申购和赎回等相关业务。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等文件。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

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600267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编号：临

2012-04

号

债券代码：

122094

债券简称：

11

海正债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辉瑞公司组建合资公司进展情况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5

月

31

日，本公司与美国

Pfizer Inc.

（中文名称：辉瑞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拟共同

出资组建合资公司的意向书，合作生产以提供高质量的药物，并通过全球的销售和营销平台

实现有关药物更广泛的商业化、以及研究和开发专利到期药物。相关公告已于

2011

年

6

月

3

日

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上。

2012

年

2

月

18

日（北京时间），海正药业及全资子公司海正药业（杭州）有限公司（简称

"

海

正杭州公司

"

）与

Pfizer Luxembourg Sarl

（中文名称：辉瑞卢森堡公司）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

杉矶市签订了《合资框架协议》。拟设立合资公司名称为

"

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

（暂定名，以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公司名称为准）， 总投资

2.95

亿美元， 注册资本

2.5

亿美元，其

中，海正药业、海正杭州公司、辉瑞卢森堡公司分别以现金、实物等出资，各占合资公司注册

资本的

5%

、

46%

、

49%

。按照双方制定的业务计划，合资公司设立伊始，海正药业及辉瑞公司分

别将部分自有产品注入合资公司，以确保合资公司尽快在中国大陆开始生产、销售等商业运

营。

投资方海正药业（杭州）有限公司为海正药业的全资子公司；辉瑞卢森堡公司是辉瑞有

限公司间接拥有的全资子公司， 注册地址：

51

，

Avenue JF Kennedy,L-1855 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法定代表人

Jean-Pol Leblon

（比利时国籍）。辉瑞有限公司是全球

最大的原研药公司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合资公司的成立，有利于发挥海正药业在产品研发、高标准生产制造以及国内市场的品

牌优势，以及辉瑞公司在全球品牌认知度和全球制剂产品强大推广能力的优势，进一步开拓

国内外品牌仿制药市场，加速海正药业实现原料药到制剂一体化转型升级的步伐，同时获取

良好的经济效益。

上述对外投资在付诸实施和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可能， 具体项目实施需要签订相关

正式合同。本项投资需提交海正药业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需经中国政府相关部门

审批。本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披露进展情况，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2

月

20

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嘉实黄金（

ＱＤＩＩ－ＦＯＦ－ＬＯＦ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

暂停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嘉实黄金（

ＱＤＩＩ－ＦＯＦ－ＬＯＦ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０７１９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ｆｕｎｄ．ｃｏｍ／ｎａｎｆａｎｇ／ｊｊｃｐ／ｊｊｑｙ＿２０２００１．ｈｔｍ

嘉实黄

金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嘉实黄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ｆｕｎｄ．ｃｏｍ／ｎａｎｆａｎｇ／ｊｊｃｐ／ｊｊｑｙ＿２０２００１．ｈｔｍ

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以及纽约交易所、伦敦交易所、

苏黎世交易所的休市安排。

暂停相关业务

的起始日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不是本基金开放日

恢复相关业务

的日期及原因

说明

恢复申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

恢复赎回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

恢复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星期二）为纽约交易所、伦敦交易所、苏黎世交

易所交易日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起（含

２１

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含定投）、赎回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

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或拨

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咨询相关情况。

中创

４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上网发售提示性公告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中创

４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网发

售。所有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均可办理认购，基金简称“中创

４００

”，基金代

码“

１５９９１８＂

，深交所挂牌价

１．００

元，发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发售截止时间如

有变更，基金管理人将及时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招商证券等

为金鹰持久回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日信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通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上述机构自

2012

年

2

月

20

日起代理销

售本基金管理人金鹰持久回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其中，本基金

之回报

B

份额（简称：回报

B

，代码：

150078

）的认购期为

2012

年

2

月

20

日至

3

月

2

日；本基金之回

报

A

份额（简称：回报

A

，代码：

162106

）的认购期为

2012

年

3

月

5

日至

3

月

16

日。回报

A

在基金合

同生效后每满

6

个月开放一次，接受投资者的申购与赎回；回报

B

自该基金成立之日起封闭至

3

年后对应日止，并于成立后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进行场内交易。届时，请详见本基金

管理人的相关公告。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述代销机构的各营业部网点办理本基金的开户、认购等相关业务。具

体业务规则、费率及相关重要事项等请参见本基金管理人于

2012

年

2

月

15

日刊登在《证券时

报》、

2

月

16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

2

月

20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有关本基金的发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具体业务详情：

1

、名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深圳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38-45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联系人：林生迎

电话：

0755-82960223

客服电话：

95565

（全国）、

4008888111

网址：

www.newone.com.cn

2

、名称：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锡林南路

18

号

法定代表人：孔佑杰

联系人：陈韦杉

电话：

010-88086830

客服电话：

010-88086830

网址：

www.rxzq.com.cn

3

、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188

号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人：权唐

电话：

010-85130577

客服电话：

4008888108

网址：

www.csc108.com

4

、名称：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8

号特区报业大厦

14

、

16

、

17

层

法定代表人：黄耀华

联系人：匡婷

电话：

0755-83516289

客服电话：

400-6666-888

网址：

www.cgws.com

5

、名称：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15

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沈继宁

联系人：乔骏

电话：

0571-87925129

客服电话：

0571-96336

（上海地区

962336

）

网址：

www.ctsec.com

6

、名称：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法定代表人：徐浩明

联系人：李芳芳

电话：

021-22169089

客服电话：

95525

（全国）、

4008888788

网址：

www.ebscn.com

7

、本基金管理人客服电话：

4006-135-888

本基金管理人网址：

www.gefund.com.cn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

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

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20

日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１１００２７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

Ａ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１００２７ １１００２８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 转换

转入

是 是

注：（

１

）在暂停大额申购业务期间，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本基金

Ａ

类基金或

Ｂ

类基金金额分别不应超过

５００

万元。 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 （含定期定额申

购）本基金

Ａ

类基金或

Ｂ

类基金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不含），本基金将确认该笔申购失败；如单

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本基金

Ａ

类基金金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不含）或单

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本基金

Ｂ

类基金金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不含），则

对该类基金的申请按照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

５００

万元限额的申请确

认成功，该类的其余笔数本基金有权确认失败。

（

２

）在本基金暂停大额申购业务期间，同时暂停本公司其他开放式基金转入到本基金

Ａ

类

份额或

Ｂ

类份额，除此之外其它业务正常办理。本基金恢复办理大额申购业务和转入业务的具

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 ８８１ ８０８８

（免长途话费），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１１００１７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

Ａ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１００１７ １１００１８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 转换

转入

是 是

注：（

１

）在暂停大额申购业务期间，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本基金

Ａ

类基金或

Ｂ

类基金金额分别不应超过

５００

万元。 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 （含定期定额申

购）本基金

Ａ

类基金或

Ｂ

类基金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不含），本基金将确认该笔申购失败；如单

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本基金

Ａ

类基金金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不含）或单

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本基金

Ｂ

类基金金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不含），则

对该类基金的申请按照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

５００

万元限额的申请确

认成功，该类的其余笔数本基金有权确认失败。

（

２

）在本基金暂停大额申购业务期间，同时暂停本公司其他开放式基金转入到本基金

Ａ

类

份额或

Ｂ

类份额，除此之外其它业务正常办理。本基金恢复办理大额申购业务和转入业务的具

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 ８８１ ８０８８

（免长途话费），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7

2012

年

2

月

20

日 星期一


